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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進擊十四五  港深競合格局重構 

 G7 初步達共識  推全球最低企業稅 

1. 深圳「進擊」十四五 港深競合格局重構 

深圳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於 6月 9日發佈《深圳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

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綱要》 (規劃綱要)。 

短評 

   自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公佈以來，內地許多省市在中央頂層設計的框架下，

結合各自的區位條件、資源稟賦、經濟基礎等實際情況和比較優勢，制定並相繼出臺

地方版的「十四五」規劃綱要。近日，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市政府公佈「十四五」

規劃綱要，全文共設置十篇十九章，繪製了未來五年發展的宏偉藍圖；當中有關經濟

社會的主要發展目標、服務國家雙循環的城市定位、攜手港澳共建大灣區、強化科技

創新能力及提升產業現代化水準等方面的內容，尤其值得香港各界留意： 

   其一，深圳「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提出，「到 2025 年把該市建設成現代化國際化

創新型城市，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屆時當地經濟實力、發展品質躋身全球城市

前列，研發投入強度、產業創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軟實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務水準

和生態環境質量達到國際先進水準」。為達到這些目標，綱要中制定了一系列量化的

任務要求，包括當地 GDP的年均增速達 6%左右，到 2025年經濟總量超過 4萬億元；

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從 1.03萬億元大幅上升至超過 1.5萬億元；全社會研發投入佔

GDP比重進一步提升至 5%左右；到 2025年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分別達到

5,000億美元和 1,500億美元，期間實際利用外資累計達 500億美元；居民收入和經濟

增長基本同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 9萬元等。 

   其二，規劃綱要第四章提出，「努力成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先行示範者」。當前，

國家正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實現經濟

高質量發展；深圳市政府率先提出，將該市定位為國家雙循環發展的改革先鋒和重要

節點城市，致力於增強服務內循環和聯通外循環的雙重功能，更好促進國內國際兩個

市場高效鏈接、雙向開放。 

   為此，深圳市政府在航空航運業及現代物流、會議展覽、跨境電商、品牌經濟等

領域主動規劃產業升級的方向，提出建設高效集約的國家物流樞紐體系，加快發展智

慧物流、保稅物流、冷鏈物流，以深圳機場為載體建設空港型國家物流樞紐；構建以

深圳港為核心的粵港澳大灣區組合港體系，拓展航運金融、海事保險、航運法務等高

附加值航運服務；打造國際會展之都，構建國家級、國際性、綜合型大規模展覽和交

易平台，建設服務全國、輻射東南亞的進口商品集散地，探索設立中國國際進口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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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海進博會」)分會場和舉辦「一帶一路」進口博覽會；加快跨境電子商務綜合

試驗區建設，推動跨境支付便利化試點，創新寄遞服務模式，完善跨境電商通關服務

平臺功能，重點發展跨境物流和海外倉；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引導國內外知名品

牌設立全球性、全國性和區域性的品牌首店，建立品牌管理總部。 

    其三，規劃綱要的第五章指，「加強與港澳更緊密務實合作，攜手共建國際一流

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其中，前海和河套作為近年深港合作的最重要兩大平臺載體，

將分別在現代服務業和科技創新方面繼續承擔起重要的改革任務，並推動深港迎來更

加寬闊的發展空間與合作潛力。例如，前海將研究推進與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建設

深港國際金融城，深化國家金融對外開放試驗示範視窗和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試驗區

建設；聯動香港建設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中心、國際法律服務中心，高標準建設前海深

港國際法務區。至於河套，將探索「一區兩園」的協同開發模式，共建國際一流的科

研實驗設施集群，共同引進國際頂尖研發型企業，設立聯合研發中心；建立科研資金

跨境使用管理模式，實施「一線」放開、「二線」管住科研物資管理機制。 

    其四，規劃綱要中的第七章和第八章論述了「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和創業

創新高地」和「構建高端高質高新的現代產業體系」的策略方向。一方面，深圳目前

已初步構建起「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產業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撐」的全過程

創新生態鏈，並將在「十四五」期間繼續從「補短板、強優勢」兩方面入手，強化當

地整體科創實力。例如，針對相對薄弱的上游基礎研究領域，深圳市政府除了加大財

政資金投入，規定每年基礎研究領域的資金投入佔比不低於 30%之外，還提出要以應

用研究帶動基礎研究，充分借助外部優勢資源尤其是港澳在基礎研究領域積累的強大

實力來彌補自身不足，具體措施包括支持港澳高校和龍頭企業參與重大科技基礎設施

建設，打造大灣區重大原始創新策源地和科研成果中試轉化基地；支持設在港澳的國

家重點實驗室在深圳建設分室，規劃建設中科院香港創新研究院深圳園區，以及聯合

港澳建設一批高端研究機構和創新平臺。 

    至於中下遊應用研究及科技產業化方面，一向是深圳的優勢所在；其「十四五」

規劃中提出要進一步健全現行發展機制，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致力於建

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和產業創新高地。具體措施包括：完善科研成果轉化利益分

配機制；培育發展技術轉移機構和複合型技術經理團隊，制定技術轉移激勵政策，加

快國家技術轉移南方中心建設；打造一批貼近市場需要的概念驗證中心、中小試轉化

基地，集中佈局一批以企業為主體的科技成果轉化基地。 

    另一方面，為構建現代化的城市產業體系，深圳市政府在「十四五」規劃綱要中

雄心勃勃地提出打造五大國家乃至國際級中心城市的建設目標，包括建設國際科技資

訊中心和國際產業資訊中心；在未來通信高端器件、超高清視頻等領域爭創國家級製

造業創新中心；建設全球金融創新中心，打造成全球創新資本形成中心和全球金融科

技中心；打造全球服務經濟中心城市，打造一批具有全球吸引力和辨識度的總部基

地；打造全球數字先鋒城市，引導產業數字化轉型，建設全球領先的數字基建。 

    比鄰的深圳早已從四十年前籍籍無名的小漁村華麗轉身為現代化都市，不僅經濟

總量超過香港，而且當地在推動產業升級尤其是科技創新和高科技產業發展成就更已

遠在香港之上。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深圳的快速崛起與香港的貢獻可謂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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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之間「良師益友」般的關係以及獨特的「前店後廠」的分工模式曾經是區域經濟

合作史上的傑出典範。時至今日，深港兩地雖然在部分領域仍存在錯位發展和合作空

間，但彼此之間的產業競爭加大亦是不容迴避的現實；尤其是在「十四五」期間，深

圳將加緊在以現代服務業為主的全方位領域發力，與香港的競合關係勢必加速滑向

「直面競爭」的一端。 

    從深圳的「十四五」規劃可見，鵬城不但在發展目標、定位上進一步對標、逼近

香港，而且在產業佈署和主攻方向上更是亦步亦趨。從會議展覽、航空航運、跨境電

商到品牌經濟、法律服務、金融創新、國際聯繫，幾乎在香港擁有優勢或者正努力發

展的各個領域，都有可能要面對深圳發起「你追我趕」式的「挑機」。更須留意的是，

深圳正發揮其「學習型城市」的一貫本色，不遺餘力地從其他地方包括港澳和海外汲

取經驗、人才等優勢資源，例如提出在當地設立「進博會」分場、鼓勵港澳的基礎研

究設施進駐深圳等，發揮「拿來主義」，以求在最短時間內、最有效地建立起策略性

領域的關鍵能力。 

    在區域競合的新態勢下，香港不能再只作「長江後浪推前浪」式的空洞喟嘆；除

了繼續發揮自身所長、更加主動地與深圳加強合作，攜手開拓更多產業新機遇之外，

更應「不恥下問」，反過來向深圳學習、借鑑其成功發展經驗甚至積極利用對方的優

勢資源，以彌補自身發展的短板和持續提升競爭力，方能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參與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同時，於急遽轉變的城際競爭浪潮中保有一席之地。 

2. G7初步達共識 推全球最低企業稅 

6 月 5 日舉行的 G7 七大工業國集團（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義大

利及日本）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會議，達成了將全球最低企業所得稅稅率（Global 

Minimum Tax）設定於 15%或以上的共識。 

短評 

G7 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發表的公報指：「支持通過二十國集團（G20）及經濟合

作組織 OECD提出的包容性框架(Inclusive Framework)，引入全球最低稅率；並准予市

場所在國（Market Counties 東道國）可對最大及最賺錢的跨國企業，就其利潤超過

10%以上的部分之至少 20%開徵稅收」；除了提出將推行全球最低企業稅率之外，亦

表態支持徵稅權在國際間的「公平分配」方案。這實際上正是 OECD近年努力倡導的

「BEPS 2.0」版本中的兩大支柱。 

跨國企業善於利用國際稅收規則的空隙和各國稅制的差異與漏洞，透過轉移定價

等避稅操作，最大限度地減少其於全球的總體稅負，造成各國稅收基礎被侵蝕；這一

司空見慣的現象越來越引起國際間的關注。G20 集團於 2013 年決定施行一項名為

BEPS（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的行動計劃來推動國際

稅收改革，並委託經合組織(OECD)牽頭有關工作，以冀堵塞國際稅收規則的漏洞和打

擊跨境避稅行為。BEPS 首階段提出了涵蓋 15 項行動的包容性框架報告（「BEPS 

1.0」），並於 2015年正式發佈，至今已獲 139個成員經濟體採納。 

OECD於 2019年再提出包含兩大支柱方案的 BEPS第二階段倡議，即「BEPS 2.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6%8B%BF%E5%A4%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5%A4%A7%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5%A4%A7%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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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應對全球數字化發展加劇對國際稅收徵收帶來的新挑戰以及新形勢下的企業避

稅行為。近年數碼經濟迅速冒起，不少科網企業的業務模式複雜多變，盈利模式與傳

統企業亦明顯不同；而且數碼化經濟活動具有流動性高、虛擬化的特徵，從事有關業

務的企業不但可以更便捷兼且隱蔽地進行避稅操作，而且他們做生意已不一定需要依

賴實體店舖去接觸消費者，甚至在拓展新市場時亦無須設立辦事處等線下機構；過往

以「實質常設機構」(Permanent Establishment)作為判定企業應否納稅的國際稅收原

則已顯得不合時宜，令國際間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的問題更趨惡化，尤其是市場所在

國蒙受更嚴重的稅源流失風險。事實上，全球有不少經濟體特別是歐盟國家近年已率

先徵收「數碼稅」 (Digital Tax)；「BEPS 2.0」提出的第一支柱便是希望通過引入一套

公式化的方法重新分配徵稅權，以便讓數碼業務的主要市場國亦可在稅收上獲取自己

的「應得之份」。 

如果說第一支柱是為了解決在哪裡繳納稅款的問題，被稱為第二支柱的全球最低

稅率則著眼於稅款的總體水準；旨在透過設定一系列規則，確保大型跨國企業在每一

經營管轄區的有效稅率都不低於既定水準，藉此削弱企業在不同管轄區之間轉移利潤

的動機。全球最低稅率的推行並非是要「一統天下」號召全球各國實施劃一的所得稅

率，而是提供一個公認的標準稅率，若某公司的營業利潤在特定國家支付的稅率較全

球最低稅率為低，便允許其所屬的母國對這部分海外利潤徵收一個補足的差額稅( Top 

up)。OECD原先將焦點放在了第一支柱上，對第二支柱基本上是輕描淡寫，只提出無

關痛癢的 12.5%作為起始的討論基礎，以照顧組織裡一些低稅率的國家。 

踏入 2021 年以來，美國對設立全球最低稅率的態度轉趨積極，引起各國關注；4

月份時財長耶倫先高調倡議將全球最低稅率設定為 21%，美國財政部又在 5月底主動

大幅降低對最低稅率的「要價」，表示「15%是底線」。美國突然成為全球最低稅率的

「主吹手」相信與其最近的一系列財稅新政有關。為了應對新冠疫情的衝擊，特朗普

政府去年實施了總金額超過 2.3 萬億美元的經濟紓困措施，新任總統拜登上臺後亦接

連推出了《美國救助計劃》、《美國就業計劃》及《美國家庭計劃》等擴張性財政措施，

總金額更超過 6萬億美元。拜登政府表示將通過多項加稅措施來為一系列基建和發展

計劃籌資，其中包括宣佈將聯邦企業所得稅率從 21%提高到 28%。 

在提高國內企業稅率的背景下，美國力推全球最低稅率，其主要考量是希望藉此

保全美企的競爭力及避免進一步削弱美國稅務制度的競爭力。在疫情爆發前的相當一

段時間，全球主要經濟體為吸引國際投資、擴大本地企業規模和提升就業率而競相調

低企業稅率，出現「逐底競爭」的現象；美國智庫 Tax Foundation 指，1980-2020 年

間全球企業所得稅平均法定稅率由 38.6%下降至 22.6%；G7、歐盟的稅率更分別由 

50.5%、43.8%下降至 27.2%、21.5%。據估計，若只是美國率先加稅，其企業所得稅

率將重回 OECD的榜首。這不僅會削弱本國企業相對於外國的競爭優勢，更可能會刺

激總部在美國的跨國公司進一步將利潤轉移到全球的稅收窪地。 

事實上，美國本來就是全球屈指可數的稅收流出大戶。有分析指，在 2004-2012

年間，美國因企業利潤轉移遭受的稅收損失增加了 2.5倍；2016年美國跨國公司轉移

利潤近 2,400億美元，佔全年入賬利潤的 17%；財富 500強的企業中更有 91家在 2018

年未繳聯邦企業所得稅。同時，不少企業還將龐大利潤滯留在海外，近年美國政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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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以「匯回稅」等減免稅務手段威逼誘導美國公司將海外未分配利潤調回本土。從某

種角度來看，若能設立全球最低稅率，將有助減少美企將利潤轉移或窖藏在境外的誘

因，既可遏止稅收流失，堵塞近期美國稅制改革（特別是從全球徵稅制轉向屬地徵稅

制度）的風險敞口，亦可能會促使美企重新考慮在全球的業務部署，符合美國政府鼓

勵企業回流的政策方向。 

美國對推動設立全球最低稅率的「忽然熱情」亦迅速獲得其他以歐洲國家為主的

G7的正面回應，背後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最新提議的 15%的稅率水準與 OECD原先建

議的 12.5%相去不遠，且 OECD大部分國家的稅率較高，加上全球最低稅率或只會適

用於少數全球最大的跨國公司(若按照 OECD早前的建議，只有營業收入超過 7.5億歐

元的大型跨國企業才會受全球最低稅率的規限)，對各國的實際影響有限。其次，近年

數碼業務的興起令歐盟等市場所在地國家遭受巨額稅收流失，但美國作為科網公司

「巨無霸」的主要發源地及主要受益者，一直是國際稅收權改革的最大阻力；特朗普

政府甚至曾就此與歐盟針鋒相對，揚言要對開徵數碼稅的法國等國家進行關稅報復。

此次歐洲國家支持支柱二亦是意在「投桃報李」，換取美國對支柱一的讓步，從而為

數碼業務等徵稅權改革的突破帶來重大契機。 

從 G7發表的聯合公報看，各國同意將徵稅權「公平分配」，並以新的徵收安排取

代目前已在部分國家實施的數碼稅，正式確認數碼業務的市場所在國可從科網企業的

收益中分一杯羮；但只是將跨國公司利潤中超過 10%基準稅率的部分按 20%計，以此

作為東道國「分成」的基礎，有關稅賦負擔比起現時法國等對科網公司按總收益徵收

3%的數碼稅反而可能會相對為輕。同時，這項新規將籠統地適用於各類跨國經營的企

業，而不是如歐盟之前所建議的只針對科網公司；有分析指，此舉可能將歐盟等國的

傳統行業跨國公司亦一併納入稅網，從而淡化了「劍指美企」的傾向。看來，與美國

在各自重視的 BEPS 的兩個支柱上均是「高高舉起，輕輕落下」，藉以促成妥協以達

成初步共識，也算是各取所需了。 

經合組織(OECD)近日在其官網上表示，除了 G7 之外，全球迄今已有 130 個國家

或地區表態支持「雙支柱」的國際稅務新則的基本設計；香港特區政府亦表態「歡迎

國際社會就方案的主要原則大致達成共識」。即便如此，推行全球最低稅率看似轉入

直路，但恐非一片坦途，仍有諸多技術上的細節有待釐清；例如，G7 協議中未明確

界定哪些企業將受到約束，而 OECD建議的最新方案(適用於營收超過 7.5億歐元的大

型跨國公司，但允許個別國家有權制定更低的適用標準)亦存在不明朗因素。另一個較

多國家關注的焦點則是應否對發展中經濟體以及一些國家為扶持特定產業發展而實

施的稅務優惠予以豁免。在 G7 會後不久，英國政府就提出希望金融業能獲得豁免而

無須遵守最低稅率規定，以免倫敦金融業因為新稅務安排而受到打擊。 

可見，即使在 G7內部，對全球最低稅率的具體執行仍會「各打算盤」，未來要推

動 G20、OECD以及 BEPS框架下的 100多個經濟體之間形成共識，特別是要說服愛

爾蘭、盧森堡、新加坡以及香港等以低稅率作為招徠的經濟體和眾多的發展中國家，

箇中可能牽涉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亦不宜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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